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 1页

证券代码：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6-012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首都医科大学签署《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首都医科大学签

署《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以下简称“《技术转让合同》”）。根据该合

同约定，公司以 1,415万元人民币的交易价格受让取得《一种异喹啉类衍生物及

其合成方法和应用》的专利权。

2、本次签署《技术转让合同》，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

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后续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确定。

3、《技术转让合同》涉及到的化合物分子为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分子，尚处

于研发早期。鉴于药品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等特性，本项目存在不

及预期的可能及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审慎投资，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述

为推进公司创新发展战略，公司于 2026年 4月 10日与首都医科大学签署了

《技术转让合同》。本次校企合作旨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将高校研发优

势与公司产业转化能力有机结合，推动创新药物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公司在

创新药产品领域的布局，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根据《公司章程》、《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合同的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首都医科大学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合同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涉

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首都医科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10000400688529J

负责人：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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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7,014 万元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西头条 10号

经营范围：培养高等学历医药人才，促进卫生事业发展。<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生物医学工程/公共卫生与家庭医学/护理学/医药学>学科<大专/本科/研究生

班/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博士后培养相关<科学研究/继续教育/专业

培养/学术交流>相关社会服务。

首都医科大学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

联关系，亦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首都医科大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技术转让合同》签署的背景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及相关疾病患病人数持续增加，神经退行

性疾病治疗领域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但临床上针对疾病进展的有效干预手段仍

较为有限，存在较大未满足需求。研究表明，神经元糖代谢异常与阿尔茨海默病、

帕金森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等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围绕

神经元能量代谢调控开展药物研发，已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其中，

磷酸甘油酸激酶 1（Pgk1）作为糖代谢通路中的关键调控靶点之一，在改善神经

元能量代谢、延缓相关病程方面显示出较好的研究与开发价值。与此同时，血脑

屏障穿透能力一直是中枢神经系统创新药研发中的核心难点之一，也是影响药物

成药性和临床转化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本项目涉及的“一种异喹啉类衍生物”是拟用于糖代谢障碍相关神经退行

性疾病治疗的临床前候选化合物。现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该候选化合物已初步完

成成药性评价，具备血脑屏障穿透能力，可靶向作用于 Pgk1并提升神经元糖代

谢水平，在相关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改善神经元能量代谢障碍、治疗神经退行性

疾病的潜力。该项目以神经元糖代谢调控为切入点，兼具作用机制创新性与中枢

递送可行性，具有较强的差异化研发价值和潜在商业化前景。

鉴于上述，公司与首都医科大学签署了《技术转让合同》。

四、《技术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1、转让内容

首都医科大学将一种异喹啉类衍生物及其合成方法和应用（专利授权号：

ZL202311753379.9，PCT 专利国际申请号 PCT/CN2024/081880）的专利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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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司，公司受让并支付相应的转让价款。

本合同签订且生效后 30个工作日内，首都医科大学向公司提交包括但不限

于技术秘密内容、专利使用方法、技术背景资料、技术可行性实施报告等公司转

化该专利的必要技术资料。

本合同生效后，由公司负责在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专利权转让登记事宜，首

都医科大学应当全力配合。

2、转让费用及付款方式

本合同约定的专利权转让的价款总额为 1,415万元人民币，由公司按《技术

转让合同》约定的里程碑进度向首都医科大学分期支付。

3、违约责任

公司违反付款约定，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并以当期应支付金额的 0.1%/天向

首都医科大学支付违约金，最高至合同总金额 30%。

首都医科大学延迟提交技术资料、不配合专利权转让登记，应当以合同总金

额的 0.1%/天向公司支付违约金，最高至合同总金额 30%。

首都医科大学未能完整交接技术资料，导致公司拥有的专利技术不完整的，

首都医科大学承担本合同总金额的 30%的违约金，并赔偿公司的全部损失，但最

高不超过合同总金额。

4、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印章后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签署是通过借助高校研发资源优势，推动公司向创新战略转型的

必要举措，符合公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合作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后续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确定。

六、风险提示

药品的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该项目存在研发不及预期、成果转化

失利等风险，能否研发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审慎投资，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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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四日

备查文件：《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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